


2025年空军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
公开招考报考指南

根据《2025年空军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公开招考公告》，空军今年计划招考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1337名，报名时间为2025年7月10日8:00至2025年7月26日18:00。招考岗位有保管员、司机、炊事员、文印员、汽车修理工兼司机等专业技能三级以下岗位，工作地点分布在北京、广州、南京、成都、哈尔滨等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6个地级以上城市。为帮助广大考生高效完成报名、顺利通过资格审核，现发布《2025年空军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公开招考报考指南》，就选择报考岗位、填报个人信息、提交证明材料等网上报名和资格审核有关事项进一步说明如下：
一、预选岗位
报名开始前，报考人员在认真了解报考政策规定，仔细阅读招考公告和岗位计划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条件，预先筛选适合自己的招考岗位（岗位计划如下图所示）。除政治、年龄等基本条件外，重点把握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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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达到“学历要求”【图中A处】。报考人员应当取得与“所学专业”对应的学历（XX以上包含该学历层次），且符合对学习形式（全日制或无要求）的相关要求，其中：①全日制学历的，可以报考要求全日制和无要求的岗位；非全日制学历的，只能报考未要求全日制的岗位。②通过参加辅修专业等课程学习，取得相应毕业证书、辅修专业证书的，可以报考对学习形式无要求的岗位。
2.符合“所学专业”要求【图中B处】。限定所学专业的，报考人员应当在普通高等学校或参加其他国民教育中学习该专业，而非个人目前从事专业或掌握技能，要求的专业均为一级学科或二级学科（专业目录参考教育部公布的相关信息），且不接受跨学科专业报名。其中：①大专（高职）专业中，部分要求“XX类”专业，是指一级学科，只有该一级学科及其下设二级学科符合要求，其他专业均不符合要求；②本科专业中，“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农学”等学科门类与二级学科名称相同，仅指该二级学科符合要求，同一学科门类下其他一、二级学科均不符合要求；③研究生专业中，“社会学”“民族学”等一级学科与二级学科名称相同，如无特殊说明，以一级学科为准，下设的二级学科均符合要求；“哲学”“法学”“教育学”等学科门类与一级学科名称相同，仅指该一级学科及其下设二级学科符合要求，同一学科门类下其他一、二级学科均不符合要求；④国（境）外学习专业原则上应与岗位要求专业一致，对未在教育部公布的学科目录中的相近专业，可先咨询招考单位，所学专业核心课程符合岗位要求的可以报考。
3.具备相应“职业技能资格”【图中C处】。报考人员应当具备相应职业技能资格。其中：①明确了初级、中级、高级技能的，须取得相应技能等级或以上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且职业（工种）与岗位名称、从事工作相关；②部分要求“具备岗位要求能力”的专业技能四级、五级岗位和“具备相应专业水平或工作能力”的普通工岗位，应当具备胜任该岗位的技能素质，后期将结合技能考核等时机组织认定，合格的视同具备相应资格，且在入职后及时参加军队职业技能鉴定，在规定时间内不能通过的，将予以辞退或不予续聘；③取得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但无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的，根据人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等有关文件精神，符合相关专业要求的，助理（初）级、中级职称可分别视为具备中级、高级技能等级。
4.符合“性别”要求【图中D处】。限定“男”的岗位，只允许男性报考人员报名。
[bookmark: _GoBack]5.满足“其他条件”标准【图中E处】。报考人员应当符合岗位要求的其他条件，其中：①工作经历。须同时符合岗位要求的工作年限、工作领域等相关经历。报考人员取得与岗位相关专业全日制学历的，在普通高等学校按照国家规定学制就读的年数可抵消相应工作年数。初中毕业后直接完成5年制大学专科学业的，在普通高等学校就读年数按2年计算。②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须取得相应职业（工种）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③业务技能。须具备相应业务知识、专项技能等。
6.符合“准驾车型”要求【图中F处】。报考人员应当具有岗位要求的准驾车型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或《中国人民解放军车辆驾驶证》。
7.符合“定向招考对象”类型【图中G处】。限定向招考对象的岗位，除相应符合条件人员外，不接受其他人员报考。
8.符合“招聘来源”要求【图中H处】。限定“仅限有服役经历”的岗位，只接受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报考。
报考人员只能选报1个岗位，请务必确认本人符合该岗位要求的所有条件，否则将无法通过报名资格条件初审。
二、填报信息
报考人员注册登录军队人才网2025年公开招考专业技能岗位文职人员报名系统，按照流程要求，如实填报个人信息，认真选择单位和岗位。填报时注意以下几点：
1.考生姓名、证件类别、证件号码、性别、出生年月、婚姻状况、户籍所在地按户口簿（居民身份证）信息填报。其中姓名限长18个汉字，中间不能有空格。字库中未收录的生僻字，可用半角“?”加汉语拼音小写字母代替，如：喆，可用“?zhe”代替。
2.政治面貌按本人实际情况填报。
3.学历、学位、毕业院校、专业、毕业时间按本人已取得、符合岗位相应学历及专业要求的毕业证书（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信息填报。
4.职业技能资格、职业技能证书编号、职业技能发证单位按本人已取得、符合岗位要求的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信息填报，如本人无相关证书，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无”或“具备岗位要求能力”。
5.准驾车型按本人已取得、符合岗位要求的驾驶证信息填报。
6.其他专业资格/资质/证书根据岗位招考条件要求，按本人实际情况填报（格式通常为“证书名称+类型+级别”）。
7.手机号码、互联网电子邮箱、紧急联系人联系方式按本人实际情况填报（用于招考单位向报考人员通知有关事项，请务必填写准确，并保持通讯畅通）。
8.定向人员类型按本人身份类别填报，不符合定向招考岗位要求的选择“无”。
9.招聘来源按本人实际身份类别填报。
10.军烈属等人员类别按本人实际情况填报，符合加分优待政策的报考人员务必据实填写，凡未在该栏中填报身份类别，或者填报身份类别与实际不符的，视为不符合加分优待条件。
三、选岗报名
报考人员应认真了解基本的政策和要求，仔细阅读招考岗位计划，结合自身条件，慎重选择适合自己的招考岗位。提交报名资格条件初审前，请确认个人信息是否按本人实际情况准确填写，如不一致应及时修改。
报名信息填写修改完善后，根据前期选定的报考岗位，按报名流程进行岗位选择，认真查看岗位详情后确认保存。请务必逐条核对本人是否符合所选岗位招考条件，把握不准的，可以直接拨打岗位咨询电话与用人单位联系沟通，确认无误后，及时进行报名确认保存、申请初审。申请初审和通过初审的考生，不能修改报名信息。
报考2025年空军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不收取报名费。
四、提交证明材料
考生报名时，需要同步上传证明材料，请报考人员对照岗位条件逐一提报相关证明材料，主要包括：
1.居民身份证材料【报考人员均须上传】。提交本人身份证正、反面照片。
2.毕业证（学历学位证）材料【报考人员均须上传】。主要包括：①符合招考岗位要求的毕业证书。②毕业证书对应的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验证有效期须距上传日期3个月以上）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应届毕业生等暂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可先提供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验证有效期须距上传日期3个月以上），届时再提供毕业证书及对应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③以在国（境）外获得学历报考的，提交国外（港澳台）院校（科研机构）颁发的学位证书或毕业证书和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开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所学专业未在教育部公布的学科目录中的，还需提供成绩单等查验所学课程有关材料（原件及专业翻译机构出具的中文翻译件）。
3.驾驶证材料【岗位有要求的上传】。有限准驾车型的，提交本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含副页）或“交管12123”App驾驶证电子版截图，持《中国人民解放军车辆驾驶证》尚未换领地方机动车驾驶证的，不得上传军车驾驶证照片，须联系用人单位线下提交。
4.职业技能资格证书材料【岗位有要求的上传】。有限初级、中级、高级技能等级的，提交相关证书及查验材料。主要包括：①符合招考岗位要求的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或专业技术资格证书。②相关证书在官方平台查询截图。其中，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在“技能人才评价证书全国联网查询系统”（http://zscx.osta.org.cn）查询，证书信息尚未入网的，需联系咨询相应证书颁发机构提供查验材料；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在中国人事考试网（http://www.cpta.com.cn）“证书查询”、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http://www.12333.gov.cn）“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查询”等平台查询。
5.工作经历证明材料【岗位有要求的上传】。有限工作经历的，提交工作经历证明（注明工作年限、从事岗位等），或聘用合同、劳动合同（须含有工作年限、从事岗位等信息）等。
6.加分优待证明材料【符合加分条件的上传】。符合优待加分条件的，提交与人员身份、任务属性相关的证明材料。主要包括军队烈士证明书、军队人员因公牺牲证明书、军人病故证明书、退役军人证、聘用合同、劳动合同，以及需要证明报考人员关系的相关材料（比如结婚证、出生医学证明等）。其中：①报考人员为现役军人、当年退役军人和现役干部转改文职人员配偶子女的，只需在报名系统“军烈属等人员”栏目中据实填报身份类别，无需上传与有关军队人员关系的证明材料，由用人单位在报名结束后通过“军人及军队相关人员医疗待遇保障信息查验平台”进行查验（有关军队人员可提前自行查验，若提示身份信息未在医疗待遇保障数据库中，请及时联系所在单位人力资源部门，按照规定完善军事人力资源信息系统中本人“配偶情况”“重要社会关系”栏目中的报考人员相关信息）；②参加各类军事行动、非战争军事行动符合加分条件的报考人员，联系原所在单位出具加盖团级以上机关印章的证明材料，并委托军队人员联系用人单位通过保密渠道提交。
符合优待加分条件人员应及时上传、补充相关证明材料，在资格审核结束前未按要求提供所需材料的，将不予审核加分。同时要注意预防失泄密，严禁将军队人员证件、单位任务证明等涉密资料上传至审核平台，确需提供的，由军队人员联系用人单位通过保密渠道提交。
7.其他证明材料【根据岗位要求和个人实际上传】。有其他业务知识、专项技能等要求的，可以提交相关资质证书、竞赛获奖等证明材料，没有材料的也可暂不提交，待技能考核时进行考察。
以上7类证明材料均须为jpg图片格式，若每项证明材料有多张图片，请利用拼图软件合并为1张图片后上传，大小控制在100KB至1MB之间。
五、特别说明
报名阶段资格条件审核属于初审，提交材料后请及时关注审核情况，一般2天左右反馈结果，审核未通过的，可在审核截止前按要求修改完善，并再次提交审核。
考生通过报名资格条件初审且完成考试城市选择，方为考生报名审核通过。资格条件初审未通过、资格条件初审已通过但报考岗位属取消招考岗位计划的人员、资格条件初审已通过但未选择考试城市的人员均不予安排参加统一笔试和后续其他招考程序。
资格审核贯穿招考全程，技能考核、审批录用期间还要组织现场审核和复核，不符合条件的，将不被录用。提交虚假材料的，一经查实，取消考试、考核及录用资格。
《2025年空军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公开招考报考指南》仅适用于2025年空军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公开招考工作。未尽事项，以《2025年空军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公开招考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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